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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總則 

第壹節 計畫概述 

壹、緣起與依據 

一、緣起 

我國位處西太平洋颱風區及環太平洋地震帶上，近百年來平均每年遭

受 3 至 4 次颱風侵襲，並可能遭受地震災害。近年來，全球氣候變遷，豪

大雨事件發生更為頻繁，加上九二一地震發生之後，造成全台地殼變動，

增加土石流及山崩等坡地災害發生頻率及規模。本鎮除了人為不慎造成的

住宅火災外，亦不定時發生颱風、地震，造成民眾生命財產重大的損失，

為防範未然，研提有效的整備、應變、復建對策，始為積極作法，爰依災

害防救法、中央災害防救相關計畫及本縣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研訂本鎮災害

防救計畫，以作為未來災害防救工作施政方針。 

二、依據 

1. 災害防救法第 20 條第 4 項：鄉 (鎮、市) 公所應依上級災害防救

計畫及地區災害潛勢特性，擬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經各該災害

防救會報核定後實施，並報所屬上級災害防救會報備查。 

2. 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第 8 條：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

市）公所每 2 年應依本法第 22 條第 2 項、第 23 條第 2 項、第 27

條第 2 項、第 36 條第 2 項規定、災害防救計畫、地區災害發生

狀況、災害潛勢特性等，進行勘查、評估，檢討地區災害防救計

畫；必要時，得隨時辦理之。 

3. 南投縣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貳、目的、方針及位階 

一、目的 

為健全本鎮災害防救體系，提昇減災、預防應變重建等災害防救各個

階段工作之執行能力，達到減少災害發生與民眾生命財產損失，進而建立

低災害低風險的生存環境，並邁向永續發展。 

二、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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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強化災害防救科技與相關社經體制之研發、應用與建置，以提昇

本鎮災害防救相關施政與實務之水準。 

2. 確保災害防救研發與實務所需之經費與人力，逐年落實災害防救

法之各項規定。 

3. 有效檢討、累積歷次重大災害之應變、重建經驗，建立有效永續

發展的災害防救機制。 

4. 於近程內完成不同類型與具地區特性之災害防救計畫，作為爾後

執行災害防救業務之依據。 

5. 透過減災與整備等軟硬體措施之規劃與執行，營造少災、耐災之

城鎮。 

6. 建置結合民間資源、社區以及民防、軍隊、公共事業之全民災害

防救體系，並確切協調、分工以因應各類重大災害之發生。 

7. 推動災害防救之學習、訓練與演練，並建立有效之災情蒐集、通

報與指揮系統，以提昇整體的災害防救與應變能力。 

8. 強化韌性社區發展，永續自主經營防救災工作。 

三、位階 

本計畫依據災害防救法第 20 條及參考災害防救基本計畫、中央各災

害防救業務計畫與本縣地區災害防救計畫訂定，性質屬本縣地區災害防救

計畫之下位計畫，初版於 104 年 4 月 22 日經本所災害防救會報核定，並

報請本縣災害防救會報核備在案，此次依據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第 8 條規

定，配合內政部函頒之防災協作中心運作指引，增修本計畫中有關「防災

協作組」之內容，並於 114 年 5 月 5 日經本所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報請本

縣災害防救會報核備。 

參、架構與內容 

一、架構 

本計畫採全災害架構編撰，將各類共通性之災害防救工作事項及權責

分工依減災、整備、應變、復原重建等階段進行整併，非共通性之事項則

在減災、整備、緊急應變及復原重建等各章之最末乙節，名為「特別災害」。

本計畫共分為六章，第壹章為總則，第貳章為減災對策，第參章為整備對

策，第肆章為緊急應變對策，第伍章為復原重建對策，第陸章為計畫經費

與執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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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容 

第壹章總則，說明本計畫之緣起與依據、目標與方針、架構與內容、

計畫之核定與修正、地理環境與災害潛勢。第貳章至第伍章分別為為減災

對策、整備對策、緊急應變對策及復原重建對策，各章之內容乃基於前揭

各項基本方針，涵蓋各類型災害，亦即風災與水災、土石流災害、地震災

害、森林火災災害、重大火災與爆炸災害、生物病原災害防救、重大陸上

交通事故災害、毒性化學物質災害、輻射災害、空難災害、公用氣體與油

料管線、輸電線路災害、以及其他災害(寒害、旱害)等，在災前減災、整

備、災時應變、災後重建等各階段災害防救工作的對策與措施，以供本所

及各相關災害防救業務單位及公共事業遵循或參考使用。第陸章為執行與

評估，訂定本所短中期防救災重點工作事項，與本計畫執行成效評估機

制。 

肆、計畫擬定及運用方式 

一、擬訂計畫 

1. 本計畫內容主要為各災害應變階段之具體防救對策，依據本鎮災

害特性將發生頻率高、影響範圍較廣及可能造成嚴重損失之災害

擬訂專章，至於其他類型之災害則暫時合編於其他災害之防救章

節內。 

2. 本計畫之研擬乃針對本鎮地區災害特性之各類災害防救對策及

現行災害防救法之各項規定，並參照中央災害防救基本計畫及各

業務主管機關現有的業務計畫、本縣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地方政

府的條件與現行體系制度等各個面向，並隨時代與環境之演變調

整各章節內容，以確保本計畫內容符合本鎮需求。 

二、運用方式 

1. 本計畫為本鎮災害防救工作之基本方針，本鎮各災害防救業務主

管機關應遵循本計畫各類災害防救對策進行減災、整備、應變及

復原等災害管理工作。 

2. 本鎮各災害防救業務主管單位及公共事業機關(單位)，一方面使

用或參考本計畫各項內容，另一方面則應就其業務職掌範圍，訂

定災害防救相關子計畫或作業要點，作為業務推動之依據，並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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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檢討、修正或補強。 

3. 為有效推動災害防救業務，本計畫所列災害防救事項涉及之相關

課室或單位應與本縣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加強協調聯繫，確實

辦理各項業務。 

伍、計畫檢討修正之期程與時機 

一、計畫核定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 20 條第 4 項：鄉 (鎮、市) 公所應依上級災害防救

計畫及地區災害潛勢特性，擬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經各該災害防救會報

核定後實施，並報所屬上級災害防救會報備查。 

二、修訂期程 

依據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第 8 條，本計畫，每二年定期依地區災害發

生狀況、災害潛勢特性等，進行勘查、評估，檢討修正災害防救計畫一次，

並每五年通盤檢討修訂一次。本所災害防救會報各編組單位，對本計畫認

為有修正必要時，應將修正部分報本所民政課彙整，提報本所災害防救會

報召集人裁示是否召開臨時會提案討論並修正。 

另本轄有重大災害發生時或災害發生後，認為有調整災害防救設施之

必要時，得由本所災害防救會報召集人召開災害防救會報，對本計畫檢討

修正。 

第貳節 行政區域概況 

壹、地理位置概述 

埔里鎮位於南投縣中部偏北，北與東鄰仁愛鄉，南接魚池鄉，西臨國

姓鄉。面積約 162 平方公里，為全國面積第三大鎮。全鎮由中央山脈、

合歡山白姑支脈與雪山山脈大橫屏支脈包圍，境內由起伏的丘陵與埔

里盆地構成，地形則屬於典型的陷落盆地地形。盆地南北受南烘溪、

眉溪兩大河川切割，是渾然天成的遠古湖泊流失所遺留的盆地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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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行政區域範圍圖 

資料來源：本計畫製圖 

貳、氣候概況 

埔里鎮由於是由連聳的山陵，起伏的丘陵，平坦的盆地以及蜿蜒的河

川構成，所以全鎮成為了一個林木蒼鬱，山明水秀，田野廣闊，富有

自然優美景觀的地方。而且因為位處於本省中部丘陵區，屬於副熱帶

溫潤氣候，所以冬天不嚴寒，夏天不酷熱，雨量豐富、雲霧多、濕度

大蒸發量小，沒有強風，是一個氣候宜人的鄉鎮，因而有「小洛陽」

的稱譽。 

參、人口數量及分佈 

截至民國 114 年 3 月底止，埔里鎮內 33 里，全鎮戶數計 30,511 戶，

總人口數 76,184 人，其詳細資料如表 1 所示。 

表 1 人口統計表 

資料來源：南投縣人口統計資訊管理平台，統計至民國 114 年 3 月止。 

里別 鄰數 戶數 男 女 合計 

東門里 22 1,258 1,402 1,472 2,874 

南門里 12 383 401 382 783 

西門里 30 1,343 1,673 1,679 3,352 

北門里 23 1,247 1,371 1,364 2,735 

同聲里 12 965 1,193 1,288 2,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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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別 鄰數 戶數 男 女 合計 

薰化里 22 502 517 553 1,070 

清新里 31 1,645 1,978 2,029 4,007 

大城里 44 2,795 3,082 3,375 6,457 

籃城里 10 393 495 505 1,000 

枇杷里 44 3,466 4,338 4,526 8,864 

水頭里 17 1,699 2,195 2,226 4,421 

麒麟里 11 425 585 501 1,086 

珠格里 11 427 662 592 1,254 

溪南里 8 455 624 651 1,275 

桃米里 11 501 564 477 1,041 

成功里 6 131 162 112 274 

南村里 11 554 744 745 1,489 

愛蘭里 11 650 774 860 1,634 

鐵山里 11 767 971 973 1,944 

房里里 10 539 761 733 1,494 

向善里 8 265 381 290 671 

一新里 8 266 389 587 976 

廣成里 14 432 562 596 1,158 

史港里 10 235 287 269 556 

福興里 11 436 530 524 1,054 

牛眠里 26 1,201 1,608 1,580 3,188 

大湳里 12 851 1,030 1,055 2,085 

蜈蚣里 21 1,122 1,373 1,327 2,700 

合成里 12 633 892 834 1,726 

北安里 30 1,377 1,720 1,799 3,519 

杷城里 18 1,138 1,453 1,503 2,956 

北梅里 22 1,481 1,820 1,969 3,789 

泰安里 20 929 1,072 1,199 2,271 

第參節 災害潛勢分析 

壹、水災災害 

一、水災災害潛勢 

埔里鎮淹水原因大多為排水設計不良且溝渠淤塞，以及地勢低漥等問

題，造成淹水情形發生，易致災區點分佈於枇杷城、史港坑及蜈蚣崙一帶。

根據經濟部水利署公布之第三代淹水潛勢圖資，本鎮於累積 24 小時降雨

達 350 毫米、500 毫米以及 650 毫米，淹水潛勢分別如圖 2 至圖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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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本鎮累積 24 小時降雨 350 毫米淹水潛勢圖 

資料來源：南投縣 110 年災害防救深耕第 3 期計畫 

 
圖 3 本鎮累積 24 小時降雨 500 毫米淹水潛勢圖 

資料來源：南投縣 110 年災害防救深耕第 3 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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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本鎮累積 24 小時降雨 650 毫米淹水潛勢圖 

資料來源：南投縣 110 年災害防救深耕第 3 期計畫 

二、歷史災害 

1. 97 年卡玫基颱風期間，因在上游東埔溪支流-南坑溪造成嚴重土

石災害，東埔溪中、下游也因土石大量淤積，故使枇杷城區域排

水洪水渲洩不及而淹水，尤以大樹橋左岸之慈恩社區及中正橋至

慈恩橋往南一帶，屬埔里市區地勢較低窪的區域，洪災過後社區

需待 7～24 小時才退水。 

2. 93 年敏督利颱風造成榮光橋橋墩下落且橋面斷裂，在榮光橋與蜈

蚣里左岸處，因破堤產生水患，而蜈蚣崙社區也因水道排水不及

而淹水，另鯉魚潭社區淹水達一星期之久，淹水面積約 85 公頃；

97 年辛樂克颱風造成鯉魚潭周邊淹水。 

貳、112 年卡努颱風為中部山區帶來累積超過 1000 毫米之驚人雨量，使轄

內眉溪暴漲，洪水沖刷橋墩，導致連結大湳、牛眠及蜈蚣里等地之

守城橋橋體下陷變形，南投縣政府強制封閉；並於(113)年於溪底施

設涵管便道，並於年初開放通行，該便道7月份又遭凱米颱風沖毀。

土石流災害 

一、環境特性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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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 114 年 1 月更新公告之土石流災害

潛勢資料，本鎮土石流潛勢溪流共有 49 條(如圖 5)，其風險等級如表 2 所

示。 

表 2 土石流潛勢溪流一覽表 

資料來源：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 

潛勢溪流編

號 
村里 名稱 地標 保全住戶 

風險 

等級 

投縣 DF032 南村里 南港溪支流 南平橋 1~4 戶 低 

投縣 DF033 南村里 南港溪支流 南和橋 5 戶以上 中 

投縣 DF034 南村里 南港溪支流 台 14 縣 51.2K 南康橋 5 戶以上 高 

投縣 DF035 南村里 南港溪支流 南村橋 5 戶以上 中 

投縣 DF036 南村里 南隆橋一號溪 南隆橋 5 戶以上 中 

投縣 DF250 南村里 南港溪支流 南平橋 5 戶以上 中 

投縣 DF037 桃米里 中路橋溪 桃蓮橋 1~4 戶 低 

投縣 DF038 桃米里 桃米坑溪 福同宮 5 戶以上 中 

投縣 DF039 桃米里 草湳坑溪 桃源國小 5 戶以上 中 

投縣 DF040 成功里 上種瓜坑(二號溪) 廣福宮 1~4 戶 低 

投縣 DF041 成功里 上種瓜坑(一號溪) 廣福宮 1~4 戶 中 

投縣 DF042 成功里 廣福宮溪 福德橋 1~4 戶 低 

投縣 DF043 成功里 中坑橋溪 南坑一號橋 1~4 戶 低 

投縣 DF044 成功里 成功一號橋溪 成功一號橋 1~4 戶 低 

投縣 DF045 麒麟里 野溪(過坑溪) 中正國小 5 戶以上 低 

投縣 DF046 麒麟里 野溪 麒麟國小 5 戶以上 低 

投縣 DF047 麒麟里 野溪 麒麟國小 5 戶以上 低 

投縣 DF048 麒麟里 野溪 麒麟國小 5 戶以上 低 

投縣 DF049 麒麟里 野溪 麒麟國小 5 戶以上 低 

投縣 DF050 麒麟里 東埔野溪(南坑段) 投 71 線 6.2K 5 戶以上 高 

投縣 DF051 麒麟里 野溪(頂東埔溪) 中坑橋 5 戶以上 高 

投縣 DF052 麒麟里 東埔溪 北坑三號橋 5 戶以上 高 

投縣 DF053 水頭里 野溪(下東埔溪) 大自然社區 5 戶以上 中 

投縣 DF054 枇杷里 野溪(下東埔溪) 金龍宮 5 戶以上 低 

投縣 DF055 枇杷里 野溪 慈恩活動中心 5 戶以上 中 

投縣 DF056 枇杷里 野溪(犁頭針溪) 枇杷里集會所 5 戶以上 中 

投縣 DF057 枇杷里 野溪(地母廟南溪) 地母廟 5 戶以上 中 

投縣 DF058 枇杷里 野溪(地母廟北溪) 地母廟 5 戶以上 低 

投縣 DF059 枇杷里 野溪(枇杷城溪) 枇杷里集會所 5 戶以上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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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勢溪流編

號 
村里 名稱 地標 保全住戶 

風險 

等級 

投縣 DF060 枇杷里 野溪(犁頭針溪) 枇杷里集會所 5 戶以上 中 

投縣 DF061 蜈蚣里 野溪 鯉魚潭、光明仁愛之家 1~4 戶 低 

投縣 DF062 蜈蚣里 野溪 謝緯紀念青年營地 5 戶以上 低 

投縣 DF063 蜈蚣里 墘溪 天水蓮大飯店 5 戶以上 中 

投縣 DF064 蜈蚣里 野溪 埔里榮民醫院 5 戶以上 低 

投縣 DF065 蜈蚣里 野溪 台 14 線 61.8K 5 戶以上 高 

投縣 DF066 蜈蚣里 野溪(無名溪) 九芎林社區發展協會 5 戶以上 中 

投縣 DF067 蜈蚣里 野溪(無名溪) 九芎林社區發展協會 5 戶以上 中 

投縣 DF068 蜈蚣里 野溪(無名溪) 台 14 線 63K 1~4 戶 低 

投縣 DF069 蜈蚣里 野溪(觀音橋溪) 觀音瓏橋 無 持續觀察 

投縣 DF070 蜈蚣里 野溪(無名溪) 野原號標本館 1~4 戶 低 

投縣 DF071 蜈蚣里 野溪(獅子頭溪) 獅子頭橋 5 戶以上 高 

投縣 DF239 蜈蚣里 墘溪支流 板仔寮 1~4 戶 持續觀察 

投縣 DF240 蜈蚣里 墘溪支流 石盤坑 5 戶以上 高 

投縣 DF241 蜈蚣里 墘溪支流 石盤坑 1~4 戶 中 

投縣 DF243 蜈蚣里 野溪 錦吉生態活蝴蝶園 1~4 戶 低 

投縣 DF072 牛眠里 野溪(內埔溪) 內埔橋 5 戶以上 中 

投縣 DF073 牛眠里 牛眠 群岳企業(礦泉水廠) 5 戶以上 高 

投縣 DF074 福興里 眉溪支流 福大橋 5 戶以上 高 

投縣 DF075 福興里 史港溪支流 福隆橋 5 戶以上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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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本鎮土石流災害潛勢圖 

資料來源：南投縣 111 年災害防救深耕第 3 期計畫 

參、坡地災害潛勢 

成功里、向善里、麒麟里、蜈蚣里、牛眠里及福興里為順向坡潛勢重

點地區，又以牛眠里涵蓋坡地區域較廣，順向坡面積區域較大，麒麟

里、蜈蚣里、牛眠里、向善里曾發生坡地災害，連接道路投 71、投

72 及投 73 及往仁愛鄉臺 14 線等須嚴加留意。 

本鎮坡地災害潛勢詳如圖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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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本鎮山崩地滑地質敏感區分布 

資料來源：南投縣 110 年災害防救深耕第 3 期計畫 

肆、地震災害 

一、環境特性概述 

臺灣位在環太平洋地震帶上，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板塊在花東縱谷

碰撞，因此地震頻繁，每年平均發生 1800 多次以上之地震，其中多數為

無感地震，有感地震平均每年約 200 次， 其中又以 88 年 9 月 21 日發生

的規模 7.3 大地震影響最為劇烈，震央位於日月潭西方 12.5 公里(深度 8

公里)，介於大茅埔－雙冬及車籠埔斷層間，造成兩個斷層的錯動，使全

縣 13 鄉鎮市均受到程度不一的傷害，尤以位於斷層帶上建築體更是遭受

毀滅性破壞。 

二、災害模擬分析 

1.車籠埔斷層錯動 

模擬車籠埔斷層之設定參數主要以圖五-1 來假設之資料來進行模擬

分析。 

(1) PGA 分布 

圖五-1為TELES模擬車籠埔斷層之PGA分布情況，其中發現草屯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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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寮鄉、名間鄉及集集鎮等鄉鎮內之地表加速達到 0.7~0.8g，而鹿谷

鄉之 PGA 也有達到 0.5~0.6g，整體而言，於斷層兩旁之鄉鎮所產生之

PGA 較大，逐漸遞減。 

 

圖五-1 模擬車籠埔斷層 PGA 分布圖 

(2) 液化機率 

模擬車籠埔斷層對於南投縣境內可能液化之機率，可能產生液化之機

率達到 2~5%，而主要之鄉鎮為草屯鎮及南投市，其他鄉鎮幾乎可能

不產生液化現象。 

2.大茅埔-雙冬斷層 

模擬大茅埔-雙冬斷層之基本資料如圖五-6 震央位置之設定主要假設

大茅埔-雙冬斷層之傾角約 45 度，大約反推所求得之震央位置如圖五

-6 所示。 

(1)  PGA 分布 

圖五 6 為模擬大茅埔-雙冬斷層之 PGA 分布情形，可發現最大 PGA

達到 0.5~0.6g，而達到 0.5~0.6g 之鄉鎮有草屯鎮、國姓鄉、中寮鄉、

集集鎮、埔里鎮、水里鄉及鹿谷鄉，此鄉鎮皆位於大茅埔-雙冬斷層之

兩側，其中斷層之左側部份(逆斷層之上盤)PGA 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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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茅埔-雙冬斷層

 

圖五 6 模擬大茅埔-雙冬斷層之 PGA 分布圖 

(2)  液化機率 

模擬大茅埔-雙冬斷層之液化機率結果，發現可能發生液化之鄉鎮為南

投市及草屯鎮，表示南投市及草屯鎮之地質條件較易形成液化。 

伍、森林火災災害 

森林具有國土保安及改善生活環境之功能，以往森林所產生之枝葉可

供作薪炭材之用，減少林地燃料之堆積，近幾年來隨著經濟發展天然

氣使用普及，林下枝葉層越積越厚，加上民眾於森林內從事之活動頻

繁，導致林火災害亦日漸頻繁。根據中興大學森林系吳景揚所做之研

究，南投地區的林火情況有明顯的季節性，並以地表火為主要發生的

林火類型，顯示所燃燒者大多為地表的輕質燃料。分析原因幾乎全部

的森林火災皆由人為所引起，其中又以吸煙不慎所佔比例為最高。 

陸、重大火災與爆炸災害 

本鎮人口密度較高，建築物稠密地區，其台 14 線、台 21 線、縣道 131

及國道 6 號為重要道路，各加油站等雖未有斷層通過，仍為致災潛勢

之重點區域。 

柒、生物病原災害 

「生物病原」其生物性因素，會因病原微生物之繁殖、蔓延，及藉由

其他媒介生物或空氣、水以及動物間的接觸傳播，感染源的移動及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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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因素，而造成大規模疫病發生。 

捌、重大陸上交通事故災害 

由於工商業日益發達，交通便捷，加上生活環境變遷，國人旅遊休閒

活動日趨熱絡，對交通之需求量暴增，同時增加轄區內交通事故發生

之機率。尤其台 14 線、台 21 線、縣道 131 及國道 6 號等四條幹道，

每到假日便因遊客車流大增而出現塞車問題，加上大批砂石車在省道

上奔走，增加本縣交通事故潛勢，必須擬定相關重大交通事故防救對

策。 

玖、空難災害 

本鎮境內無機場設立，因地形、地貌關係，影響層面較廣，曾發生數

次軍機墬落事件，所幸並無重大傷亡發生。但空難事件可能造成旅客

及居民生命、財產極大損失，同時亦可能擴及房屋、道路、橋樑、電

力、瓦斯、水管及電信等設施損毀。發生於山林時，更可能引起森林

大火，所以對於空難之災害預防仍應加強執行。虎頭山中心碑，觀光

旅客近年發展蓬勃之飛行傘活動，需多加注意生命安全。 

壹拾、輻射災害 

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輻射的應用日益廣泛，包括核子反應

器設施及醫、農、工業等方面，都直接或間接使用到輻射，由於不當

的使用、人為疏失、設備機件故障或輻射彈爆炸時，無可避免地造成

人體的傷害與環境的污染；尤其是輻射彈不僅殺傷人員，而且對周圍

建築物、工廠設備等的破壞範圍也很大，所造成的嚴重放射性污染，

更是難以處置，而由於輻射之專業較為艱澀難懂，長期以來，由於民

眾接觸輻射相關資訊的機會較少，所以對輻射產生不必要的恐慌。所

以相關輻射物質之運送、貯存及使用等過程中，可能由於人為疏忽或

設備不足或意外等原因，可能導致意外事故對於人體健康、物品安全

或環境等均可能造成重大衝突災害。 

壹拾壹、公用氣體與油料管線、輸電線路災害 

本鎮以觀光作為經濟發展的重心，雖不具超高壓輸電線路設備。且依

據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第二條第三款所列公用氣體與油料管線災害，

係指公用氣體燃料事業或石油業之管線，因事故發生，造成安全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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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環境污染者；同條第四款所列輸電線路災害，係指輸電之線路或設

備受損，無法正常供輸電力，造成災害者。 

壹拾貳、其他災害(寒害、旱害) 

每年十二月至翌年二月的冬季期間，當強烈極地冷氣團南下，南投山

區氣溫將明顯下降。若屬於乾冷之天氣型態，由於輻射冷卻強烈，極

易發生寒害，尤其對熱帶及亞熱帶作物會有生理異常現象，產生落花、

落果，葉片呈水浸狀、局部壞疽，嚴重者黃化脫落，致產品品質及產

量下降。熱帶魚種有凍斃虞，家畜禽類各類呼吸器官疾病容易發生，

嚴重者導致死亡，造成各項農漁畜產品損失。旱災災害係指降雨量、

河川水量、地下水、水庫蓄水等水文水量減少時，因缺水對生物、環

境、社會、民生及產業造成直接與間接影響所帶來之損失。直接影響

如危及生物生命，農糧產量減少，森林、綠地範圍縮減，環境水質、

空氣、衛生惡化，消防風險提高等，間接影響如糧食減少、物價上揚、

產業收入或薪資所得降低、生活品質降低等。 

第肆節 災害防救機制 

壹、災害防救會報 

為有效推動災害防救工作，特依據災害防救法第 10 條規定，設置埔

里鎮災害防救會報，並依法訂定埔里鎮災害防救會報設置要點。本鎮

災害防救會報每年由召集人定期召開會議一次，其任務包含： 

1. 核定本鎮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2. 核定重要災害防救措施及對策。 

3. 推動災害緊急應變措施。 

4. 推動村里社區災害防救事宜。 

5. 其他依法令規定事項。 

貳、災害應變編組與任務 

預防災害或有效推行災害應變措施，當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本

鎮災害防救會報召集人應視災害規模成立災害應變中心，並擔任指揮

官。本鎮依據災害防救法第 12 條第 2 款，訂定本鎮災害應變中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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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時機、程序及編組作業要點。依據該作業要點本鎮災害應變中心編

組及任務如表 3 及圖 7 所示。 

表 3 本鎮災害應變中心編組及任務分工表 

資料來源：本計畫製表 

編組名稱 編組單位及人員 任務 

指揮官 鎮長兼任 綜理本鎮災害防救工作。 

副指揮官 主任秘書兼任 襄助指揮官處理本鎮災害防救工作。 

災情查通報

組 

民政課課長兼任 

組員：民政課人

員 

1. 辦理災害應變中心之設置、作業及災害

防救整備、災害蒐集通報、各任務組於

災害期間，協調聯繫等事宜。 

2. 召開災害防救整備會議，及決議之執行

事項，與通報各有關單位，成立處置重

大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事項。 

3. 辦理民政系統災情查報、通報事項、災

情傳遞彙整、統計事項及災情指示等聯

絡事項。 

4. 公所各課室與進駐應變中心各單位協調

聯繫之事項。 

5. 配合劃定之危險潛勢區域範圍，提供資

料予相關分組執行疏散、撤離及收容等

事宜之參考。 

6. 督導里長對於具有危險潛勢區域，執行

勸導疏散；協同警察、消防單位執行撤

離，限制、禁止進入或撤離等措施事宜，

並協助執行災害警示廣播作業事項。 

7. 應變中心成立與撤除等相關通報作業。 

8. 處理民眾通報電話，並適時反應報告災

情事項。 

9. 軍方支援部隊及其他外駐單位人員之接

待事項。 

10. 必要時協助協調民間團體，或其他政府

機關，投入支援救災事項。 

11. 其他有關民防業務權責事項。 

農業災情查

通報組 

農觀課課長兼任 

組員：農觀課 

1. 辦理農、林、漁、牧業等災情查報及後

續公告現金救助、貸款證明書與農田流

失埋沒救濟金發放等事宜。 

2. 彙報區域降雨量及水土保持署發布之土

石流潛勢溪流紅、黃色警戒資訊，提供

相關單位作為疏散避難勸告或撤離之研

判。 

3. 辦理動物及飼料衛生管理及災區農作物

病蟲害防治宣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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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組名稱 編組單位及人員 任務 

4. 工商災害調查與登記。 

5. 辦理有關風景區及觀光景點災情查報事

項。 

6. 觀光飯店、旅賓館災害善後復原、及災

後觀光產業復甦各項事項。 

7.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工程災情搶

救組 

工務課課長兼任 

組員：工務課、

埔里工務段、水

利署各工作站 

1. 辦理道路、橋樑、攔水壩、堤防、河川

等設施之災情查報傳遞，統計事宜。 

2. 辦理路燈、道路、橋樑搶通搶險；通知

警察分局，執行限制通行、封路、封橋

等事宜。 

3. 配合縣府工務處，執行堤防檢查、河川

水位及洪水預警之提供與通報事項。 

4. 協助通報及追蹤中央管河川排水、縣管

區域排水、水利會權管農田灌溉排水

等，分屬中央及地方，各排水管理機關，

災區排水設施堵塞之清除事項。 

5. 市區公用排水溝協助疏通。 

6. 民營事業有關公用氣體，與油料管線

等，執行災情查報傳遞、統計彙整、聯

繫等事項。 

7. 必要時協調聯繫相關單位之開口契約廠

商，進行土石流防災重機械進駐或緊急

搶險(疏通水路、暢通水流)、搶通救災事

項。 

8. 辦理災害防救整備會議之決議執行事

項。 

9.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災民收容組 社會課長兼任 

組員：社會課 

1. 災民收容之規劃及避難收容所之指定、

分配、佈置事項。 

2. 辦理避難收容所，災民之登記、接待、

管理事項，及收容所警政與醫療資源連

結。 

3. 災民安置收容及人員傷亡、失蹤、住屋

毀損救助及其他有關事故之處理事項。 

4. 辦理災民生活必需品之儲備、運用及供

給事項。各界捐贈救災物資之接受與轉

發、受災民眾之救濟物資、救濟金發放

等事宜。 

5. 協助連繫安養院、福利機構等災害處理

事項。 

6. 必要時調度救災資源，並辦理有關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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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組名稱 編組單位及人員 任務 

災害處理、社會救助（濟）有關事宜。 

7. 辦理災害防救整備會議之決議執行事

項。 

8. 其他有關社會救助業務權責事項。 

環保組 清潔隊長兼任 

組員：清潔隊 

1. 災區環境清潔與消毒等之整理事項。 

2. 災區道路廢棄物及傾倒樹木之清除事

項。 

3. 協助縣府環保局，進行災區飲用水水質

抽驗事項。 

4. 辦理病媒防治藥品器材之支援供應事

項。 

5. 協助調度流動廁所事項。 

6. 辦理災害防救整備會議之決議執行事

項。 

7. 協助提供縣府環保局，毒性及關注化學

物質災害搶救資訊。 

8. 其他有關環保清潔業務權責事項。 

支援調度組 行政室主任兼任 

組員：行政室、

主計室、財政

課、人事室、政

風室、自治事業

所、圖書館、幼

兒園等本所各課

室 

1. 災害應變中心辦公處所之佈置、電訊之

裝備維護及照明設備之維持等事項。 

2. 災害應變中心工作人員飲食給養及寢具

供應事項。 

3. 救災器材儲備供應事項。 

4. 相關災害新聞資訊發布。 

5. 辦理災害防救整備會議之召開執行事

項。 

6.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災區治安警

政組 

警察分局組長兼

任 

1. 負責災區屍體處理、現場警戒、治安維

護、交通管制、秩序維持等相關事項。 

2. 對於具有危險潛勢區域，執行強制撤

離；或依指揮官劃定區域範圍，執行限

制或禁止人民進入或命其離去等措施及

公告事宜。 

3. 負責轄內山地警戒管制區之劃定，與公

告區域及其周邊人車管制、強制疏散事

項。 

4. 辦理災害防救整備會議之決議執行事

項。 

5. 辦理有關災區替代道路規劃、交通狀況

調查、管制、疏導等交通管制事項。 

6. 執行災害防救法第 31 條規定，限制或

禁止人民，進入受管制區域或命其離去

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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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組名稱 編組單位及人員 任務 

7. 辦理有關外國人民事故等相關警務工

作，及其他車、船、航空器等重大交通

事故災害處理事宜 

8. 其他有關警政業務權責事項。 

救災任務組 分隊長以上層級

兼組長 

組員：消防分隊 

1. 辦理消防系統災情查報、通報、機動配

合災害應變中心與救援任務。 

2. 災情傳遞彙整及災情指示等聯絡事項。 

3. 理防救災設施整備、災情統計事項。 

4. 通報各有關單位成立處理重大災害緊急

應變處理小組、災害搶救及民間救難團

體人力整合。 

5. 災害現場消防搶救、人命救助及緊急救

護、其他有關消防搶救事宜。 

6. 辦理災害防救整備會議決議之執行事

項。 

7. 通報專責單位，協助處理毒性化學物

質，災害善後。 

8. 他有關消防搶救業務權責事項。 

醫護組 衛生所派員兼任

組長 

組員：埔里鎮衛

生所 

1. 區救護站之規劃、設立、運作與藥品衛

材調度、急救用醫療器材儲備、運用、

供給暨循醫療系統，辦理有關受傷人員

之災情查通報事項。 

2. 醫療機構之指揮調配，及提供災區緊急

醫療與後續醫療照顧事項。 

3. 災區民眾，心理創傷之預防與輔導相關

事宜。 

4. 理災後家戶消毒、衛生改善輔導、災區

傳染病預防及災區食品衛生管理、災區

防疫之監測、通報、調查及相關處理工

作。 

5. 督導各醫院、衛生所及衛生機構發生災

害應變處理。 

6. 辦理災害防救整備會議之決議執行事

項。 

7. 其他相關醫護衛生業務權責事項。 

戶政組 戶政事務所派員

兼任組長 

組員：埔里鎮戶

政事務所 

1. 提供相關戶籍資料、名冊及協助罹難者

辦理事項。 

2. 其他有關資料核對事項。 

維生管線搶

修組-電信 

中華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南投營運

處 

1. 責電信緊急搶修及災後迅速恢復通訊等

事宜。 

2. 架設災區臨時緊急通訊設備、器材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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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組名稱 編組單位及人員 任務 

施，維持對外聯繫事宜。 

3. 其他相關業務權責事項。 

維生管線搶

修組-電力 

台灣電力公司埔

里服務所 

1. 負責電力供應、緊急搶修、截斷電源與

災後恢復供電等復原事宜。 

2.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維生管線搶

修組-自來水 

台灣自來水公司

埔里營業所 

1. 來水輸配水管線，緊急搶修與復原等事

宜。 

2. 緊急調配供水事項。 

3. 有關自來水搶修之動員調配聯繫事項。 

4. 有關災區缺水之供應、自來水受災害損

失及善後處理事項。 

5. 來水供應淨水處理及水質之抽驗事項。 

6.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維生管線搶

修組-瓦斯天

然氣 

欣林天然氣股份

有限公司埔里廠 

1. 天然氣、瓦斯輸配管線緊急搶修與復原

等事宜。 

2. 有關天然氣管線、瓦斯搶修之動員調配

聯繫事項。 

3. 有關災區缺瓦斯之供應、天然氣所受災

害損失及善後處理事項。 

4. 天然氣、瓦斯漏氣處理及相關設施維

護、抽驗事項。 

5.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維生管線搶

修組-輸油管

線 

台灣中油股份有

限公司 

1. 辦理災後儲油氣槽、管線，緊急搶修維

護事項。 

2. 加油站搶修之動員調配聯繫事項。 

3. 有關災區缺石油之供應、加油站所受災

害損失，及善後處理事項。 

4. 石化油料物質的災害研判、處理，以及

相關設施維護、抽驗事項。 

5.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國軍組 南投縣政府後備

指揮部 

1. 向應變中心指揮官完成報到，報告軍方

救災整備進度及瞭解轄內地方需求。 

2. 協助強堵堤防、搶修交通、災民急救及

災區重建復原工作等事宜。 

3. 協調動員國軍支援各項災害之搶救、危

險區域災民疏散及災區復原等事宜。 

4. 蒐報颱風動態、定時（每小時）蒐報風

力及時雨量等參考資料。 

5. 依各災害應變中心指示，通知後服科協

調輔導幹部，主動協助勸離潛勢地區鄉

親。 

6. 救災兵力之協調、申請與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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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組名稱 編組單位及人員 任務 

7. 掌握潛勢區域撤離民眾安置狀況並回報

戰情室，通知後服科協調輔導幹部，完

成鄉親安置處所，服務台開設準備。 

8. 協調輔導幹部，協力國軍部隊救災，擔

任連絡工作。 

9. 其他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防災協作組 組長：主任秘書 

民政課兼任 

組員：埔里鎮災

害防救志工隊、

他社區災防志工

隊及境內

NGO、NPO組織 

1. 協助推動轄內各公、私機關、團體災害

防救教育、訓練。 

2. 統籌調度轄屬各協作團隊，視公所需求

派員進駐災害應變中心，協力執行「災

前預警警戒、災中協力應變、災後復原

重建」及第一線收容所開設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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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本鎮災害應變中心功能編組表 

資料來源：本計畫製表 

功能編組 

 

 

單位 

災

情

查

通

報

組 

農

業

災

情

查

通

報

組 

工

程

災

情

搶

救

組 

災

民

收

容

組 

環

保

組 

支

援

調

度

組 

災

區

治

安

警

政

組 

救

災

任

務

組 

醫

護

組 

戶

政

組 

維

生

管

線

搶

修

組 

國

軍

組 

防

災

協

作

組 

行政室      ◎        

民政課 ◎   ˇ  ˇ  ˇ     ◎ 

工務課   ◎           

農觀課  ◎  ˇ    ˇ      

社會課    ◎         ˇ 

清潔隊     ◎         

本所各課、

室、隊、所、

館 

     ˇ       

 

衛生所         ◎     

埔里分局       ◎ ˇ      

埔里消防分隊        ◎ ˇ     

戶政事務所          ◎    

埔里工務段   ˇ           

水利署各工作

站 
  ˇ          

 

國軍        ˇ    ◎  

台灣電力公司           ◎   

中華電信公司           ◎   

自來水公司           ◎   

埔里鎮災害防

救志工隊 
ˇ   ˇ         ˇ 

各社區災害防

救志工隊、

NPO、NGO 

            ˇ 

   註：◎表負責單位  ˇ表配合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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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本鎮災害應變中心功能編組架構 

資料來源：本計畫製圖 

 

第伍節 防救災資源及聯絡清冊 

壹、防救災組織清冊 

為於災時有效調度、利用本鎮防救災組織人力，特訂定本鎮防救災組

織人力清冊，應於每年定期調查更新之。（民政課） 

貳、防救災物資、設備、機具清冊 

為於災時有效調度、利用本鎮防救災物資、設備、機具，特訂定本鎮

防救災設備清冊，應於每年定期調查更新之。（社會課、工務課） 

參、避難處所清冊及疏散避難圖 

為於災時有效疏散收容民眾，整理本鎮避難處所清冊及製作疏散避難

圖，應於每年定期調查更新之。本鎮避難處所清冊詳表 5，各里簡易

散避難地圖詳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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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本鎮避難處所清冊 

編號 村里別 收容地點 地址 
室內容

納人數 
適用災害 

1 一新里 水尾國小 中正路 511號 30 
風災,水災,震災,土

石流 

2 大湳里 中峰國小 中山路一段 228號 60 
風災,水災,震災,土

石流 

3 水頭里 良善堂 中正路 121號 30 水災,震災,土石流 

4 牛眠里 忠孝國小 守城路 28號 180 水災,震災,土石流 

5 北安里 北安里集會所 北安路 56號 30 水災,震災,土石流 

6 北門里 北門里集會所 四維路 26號 30 水災,震災,土石流 

7 史港里 史港國小 獅子路 9號 130 水災,震災,土石流 

8 合成里 太平社區活動中心 
西安路三段 167巷

23號 
50 水災,震災,土石流 

9 同聲里 同聲里集會所 光華街 115號 100 
水災,震災,土石流,

海嘯 

10 向善里 向善里集會所 向善路 75號 40 水災,震災,土石流 

11 成功里 成功里集會所 種瓜路 87-2號  50 水災,震災,土石流 

12 房里里 房里里集會所 房里路 25之 5號 40 水災,震災,土石流 

13 東門里 東門里集會所 四維路 26號 30 水災,震災,土石流 

14 杷城里 杷城里集會所 民有二街 69號 100 水災,震災,土石流 

15 枇杷里 枇杷里集會所 和二街 1號 80 水災,震災,土石流 

16 枇杷里 埔里高工 中山路一段 435號 150 
風災,水災,震災,土

石流 

17 南村里 義民祠 南村路 8之 1號  0 水災,震災,土石流 

18 南門里 南門里集會所 南昌街 115巷 2號 60 水災,震災,土石流 

19 桃米里 桃米里集會所 桃米巷 48之 1號 50 水災,震災,土石流 

20 桃米里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大學路 1號 200 水災,震災,土石流 

21 泰安里 泰安里集會所 民族二街 58號 50 水災,震災,土石流 

22 珠格里 珠格里集會所 珠生路 36之 5號 30 水災,震災,土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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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清新里 清新里集會所 育英街 18號 1樓 30 水災,震災,土石流 

24 愛蘭里 愛蘭里集會所 梅村路 110號 50 水災,震災,土石流 

25 溪南里 醒覺堂 珠生路 59號之 1 0 震災 

26 蜈蚣里 蜈蚣里集會所 蜈蚣路 36號 50 水災,震災,土石流 

27 福興里 福興里集會所 福興路 260號 50 水災,震災,土石流 

28 福興里 

利河伯社福基金會

附設私立基督仁愛

之家 

福興路 146巷 48

號 
30 水災,震災,土石流 

29 廣成里 
廣成里社區活動中

心 
西安路三段 88號 100 水災,震災,土石流 

30 廣成里 受鎮宮 西安路三段 88號 100 水災,震災,土石流 

31 薰化里 薰化里集會所 育英街 18號 2樓 25 水災,震災,土石流 

32 麒麟里 麒麟國小 武界路 7號 280 水災,震災,土石流 

33 籃城里 籃城社區活動中心 籃城路 21號 100 水災,震災,土石流 

34 籃城里 埔里鎮公所清潔隊 
中正路 1039號

1041號 
20 

風災,水災,震災,土

石流 

 

  



27 

 

第貳章 減災對策 

第壹節 加強安全防護 

壹、主要交通及通訊機能確保 

一、對策與措施 

主要交通及通訊機能確保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

巡察、監測交通設施與通訊設施狀況，並提供在地性之相關協助。 

二、辦理單位 

工務課、民政課、各公共事業單位。 

貳、土地使用管理 

一、對策與措施 

1.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巡察與監測山坡地及

各類土地違法使用情形，並提供在地性之相關協助。 

2. 應主動向上級與相關業務單位呈報土地利用更迭或異常情形。 

3. 加強重要林地區之管制，並確保森林火災防範設施之建置與維

護。 

二、辦理單位 

農觀課。 

參、建築及設施確保 

一、對策與措施 

1.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巡察與檢測建築物耐

災等狀況，並提供在地性之相關協助。 

2. 針對早期房屋(老屋)實施耐震評估，以明確需多關注的地區。 

二、辦理單位 

工務課。 

肆、維生管線設施維護管理 

一、對策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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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配合縣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監測與檢測維生管線設施安全狀

況，並提供在地性之相關協助。 

二、辦理單位 

工務課、各公共事業單位。 

伍、交通安全管理規範之建立 

一、對策與措施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建立道路（含公路、市區

道路、農路）、鐵路（含高速鐵路、一般鐵路）交通安全法規與陸上交通

運輸審核、檢驗管理辦法，並提供在地性之相關協助。 

二、辦理單位 

工務課。 

陸、道路設施之維護管理 

一、對策與措施 

1. 應配合縣府及各路權機關加強道路設施檢查與養護，掌握道路設

施狀況，並提供在地性之相關協助。 

2. 應主動向相關交通主管機關通報道路設施安全狀況。 

二、辦理單位 

工務課。 

第貳節 建置災害防救資料庫與資訊通訊系統 

壹、資料庫建置與管理 

為利公所災害防救相關資料的即時傳輸及運用，平時各災害防救業務

單位應由專人統一負責資料庫建置、規劃及管理，並定期的更新、維

護及測試，以確保災時資料的正確。 

一、對策與措施 

1. 各災害防救業務單位設專人負責相關防救資料之統合及彙整，並

列冊管理 

2. 持續進行災害防救相關資料之更新及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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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料庫建置規劃，應考量功能性、共通性及未來軟體及硬體之擴

充性。 

4. 建置災害防救相關資料備份儲存，以防止資料流失。 

二、辦理單位 

民政課。 

貳、資訊通訊系統 

一、對策與措施 

災害防救資訊的傳遞與災情通報系統之建立，現階段應整合既有的通

訊管道及增購相關設備（有線、無線電話、行動電話、衛星電話、一呼百

應、網路、傳真等），長期目標係建立有效及耐災的災情通報、傳遞系統。 

二、辦理單位 

民政課。 

第參節 防災宣導 

一、對策與措施 

公所應確實知悉縣府相關防災教育計畫與施行策略，並配合中央、縣府

相關教育單位透過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及社區教育宣導與教授民眾基本防救

災觀念，使民眾熟悉災害預防措施及避難方法等。 

二、辦理單位 

民政課、埔里鎮災害防救志工隊。 

第肆節 防災社區 

一、對策與措施 

為提升本鎮社區抗災自救的能力，配合執行內政部消防署及南投縣政

府消防局之防災社區實施計畫，並編列相關經費，規劃社區參與。 

二、辦理單位 

民政課、社會課、消防分隊。 

第伍節 特別災害之減災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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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毒性化學物質災害 

一、對策與措施 

１.確保毒性化學物質運作設施之安全管理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針對高風險毒性化學

物質(環保署公告列管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廠場，加強實施監督查

核，督導廠內落實自主管理，採取必要之製程安全評估、危害預防及

緊急防治措施，提供在地性之相關協助。 

２.確保毒性化學物質之運送安全管理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加強毒性化學物質運

輸之安全管理，針對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確實掌握運輸動線與安全，必

要時可會同公路監理機關或相關單位、機關實施檢驗、檢查，提供在

地性之相關協助。 

３.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物資、器材、設備之儲備及檢查 

1.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加強毒性化學物

質運作工廠之毒性化學物質儲存管制措施，毒性化學物質應

詳列名稱、購入日期、數量、使用狀況及存量增減狀況等以

備環保、消防或勞檢單位查核，並提供在地性之相關協助。 

2. 應主動向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機關(構)通報毒性化學物 

質運作廠商安全狀況。 

二、辦理單位 

衛生所、清潔隊、農觀課、警察分局、消防分隊。 

貳、重大交通事故災害 

一、對策與措施 

１.交通安全管理規範之建立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建立道路（含公路、

市區道路、農路）、鐵路（含高速鐵路、一般鐵路）交通安全法規與陸

上交通運輸審核、檢驗管理辦法，並提供在地性之相關協助。 

２.道路設施之維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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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應配合縣府及各路權機關加強道路設施檢查與養護，掌握道

路設施狀況，並提供在地性之相關協助。 

(2)  應主動向相關交通主管機關通報道路設施安全狀況。 

二、辦理單位 

工務課。 

參、生物病原災害 

一、對策與措施 

１.生物病原災害防治事項 

(1)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辦理各項預防接 

種工作，提高接種率，增強對疫病的抵抗力，減少相關疫災

的發生，並提供在地性之相關協助。 

(2)  積極清除病媒孳生源、各項傳染病防治。 

(3)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利用各項宣導管

道電子看板、跑馬燈、廣播電臺、夾報、公車、媒體廣告、

防疫快訊等宣導傳染病相關衛教及防治措施。 

(4)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辦理入境旅客之

後續追蹤措施。 

(5)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所訂定相關規定

及方案，以杜絕自然或人為的生物病原流行疫情之發生、傳

染及蔓延等。 

２.生物病原災害之安全防護措施 

(1)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每年查核轄內轄

內地區級以上醫院及基層診所，感染性醫療廢棄物是否依環

保署規定之醫療事業廢棄物處置辦法處理。 

(2)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辦理轄內地區級

以上醫院感染管制實地輔導訪查。 

(3)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辦理查核轄內人

口密集機構是否依人口密集機構發燒監視通報作業規定及流

程、南投縣外籍勞工入境後疑似傳染病通報流程、疑似傳染

病通報群突發事件之處理，落實疫病防治自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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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針對基層診所辦

理年度感控查核。 

二、辦理單位 

衛生所、清潔隊。 

肆、輻射災害 

一、對策與措施 

１.配合縣府辦理民眾災害防救意識推廣與宣導 

(1)  加強民眾、社區、企業、公司行號及民間組織及對輻射災害

防救宣導。 

(2)  編印防災宣導資料及手冊，以加強民眾防災觀念。 

(3)  運用大眾媒體加強防災宣導，普及防災知識。 

２.配合縣府辦理演練 

配合縣府進行輻災相關的防救災演練，使民眾清楚明白輻災事故

的類別及等級，以及相關的常識、防護工作、疏散時之集結點與避難

收容處所等。 

３.建立相關應變機制 

由於輻射災害非屬一般天然災害，其特性及影響均有別於其他災

害，因此公所應針對輻射災害應變工作妥善規劃各項機制。 

二、辦理單位 

民政課、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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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整備對策 

第壹節 應變機制之建立 

壹、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機、程序及編組作業要點 

一、對策與措施 

1.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等級與成立時機，各單位之任務編組與任務內

容，以及應變機制運作之流程，包括公所內部單位以及與中央和

縣府之聯絡協調機制。 

2. 每年定期更新任務編組名冊與聯絡方式。 

二、辦理單位 

民政課。 

貳、申請縣府或上級單位救災支援 

一、對策與措施 

明訂申請縣府或上級單位救災支援相關規定（程序）。 

二、辦理單位 

民政課。 

第貳節 災情蒐集通報 

壹、易致災區域調查 

一、對策與措施 

平時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調查、巡察易致災地

區之狀況或變化，更新易致災區域調查表，並提供在地性之相關協助。 

二、辦理單位 

民政課、工務課、農觀課。 

貳、災害情報蒐集及傳遞 

一、對策與措施 

建立災害情報蒐集及傳達計畫，便於災時進行災情蒐集，有效傳遞災

情，並將災情通報至上級單位進行分析研判作業，以利採取相關災害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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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二、辦理單位 

民政課。 

第參節 避難及收容 

壹、計畫之訂定 

一、對策與措施 

為有效緊急疏散、收容安置災民，應訂定緊急疏散、避難收容計畫。 

二、辦理單位 

社會課、民政課。 

貳、避難疏散路線規劃 

一、對策與措施 

1. 緊急道路：指定主要聯外道路及市區內 20 公尺以上，可通達全

鄉鎮主要防救指揮中心、醫療救護中心及外部支援大型集散中心

之道路，作為緊急道路。 

2. 救援輸送道路：指定市區內 15 公尺以上道路，連接緊急道路，

此層級道路主要作為災害發生時消防救災及援助物資前往各災

害發生地點及各防災據點道路。 

3. 避難輔助道路：供避難人員前往臨時避難場所，及做為輔助性道

路，供避難場所及防救據點等設施，為鄰接緊急道路及救援輸送

道路之用，以構成完整路網。 

二、辦理單位 

民政課、社會課。 

參、避難收容地點規劃與調查 

一、對策與措施 

1. 短期避難收容所：運用學校、教會、廟宇、社區活動中心、營區

等符合安全檢查之公共設施，可以提供半年內災民收容安置的場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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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長期避難收容場地：可以提供半年以上災民收容安置場所或適合

搭建組合屋之大型場地。 

3. 調查避難收容所基本資料：地址、聯絡人、聯絡電話、收容面積、

可收容人數、維持民生所需設備及物資儲備。 

二、辦理單位 

社會課。 

肆、規劃避難收容所開設時機、作業程序 

一、對策與措施 

適時辦理避難收容所開設演練，並檢討修訂相關作業程序。考量避難

收容所開設之效益與效率，應劃分避難收容場所之開設優先順序。 

二、辦理單位 

民政課、社會課。 

伍、建立並每年更新弱勢族群調查清冊 

一、對策與措施 

1. 每年定期調查與更新轄內弱勢族群(含絕對避難弱勢、居家及機

構安置等)清冊。 

2. 每年定期分析，並建立災害潛勢區內弱勢族群(含絕對避難弱勢

族群、居家、機構)清冊。 

二、辦理單位 

社會課。 

第肆節 建置危險地區保全資料庫 

壹、保全對象調查及資料建立 

一、對策與措施 

配合縣府及災害業務權責單位調查提供危險地區保全對象戶數、人數

（包括弱勢族群，含疾病、慢性病等居家療養者）清冊以及緊急聯絡方式。 

二、辦理單位 

社會課、民政課、農觀課、工務課、衛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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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規劃救災物資儲備場所 

一、對策與措施 

運用避難收容場所或符合安全檢查之公共設施，配合公所防救災設備

清冊，建立救災物資儲備場所基本資訊。 

二、辦理單位 

民政課、社會課。 

參、規劃糧食、飲用水及民生必需品安全儲備量 

一、對策與措施 

建立定期的災害防救物資盤點檢查機制，適時更新替換，以確保物資

之足量與堪用。 

二、辦理單位 

社會課。 

肆、救災物資配發使用程序 

一、對策與措施 

依據「南投縣政府因應天然災害避難收容處所緊急救濟物資整備及管

理要點」配發物資。 

二、(待議)辦理單位 

社會課。 

伍、鄰近區域供應物資廠商開口合約之制訂 

一、對策與措施 

簽訂具災害強健性之防救物資之開口契約或互相支援協定，以確保災

時緊急應變之物資供應。 

二、辦理單位 

社會課。 

第伍節 障礙物清除 

壹、路樹、招牌倒塌等障礙物清除之救災機具、車輛進行保養維護 

一、對策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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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本所處理路樹、招牌倒塌等障礙物清除之救災機具、車輛進行保

養維護。 

二、辦理單位 

清潔隊、農觀課。 

貳、道路災害搶險、搶通及復原工務開口合約 

一、對策與措施 

每年應定期訂定本鎮道路災害搶險、搶通及復原工務開口合約。 

二、辦理單位 

工務課。 

第陸節 災害防救演習、訓練 

壹、定期進行防救災宣導、訓練與演習 

一、對策與措施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防救災業務單位定期進行防救災宣導、訓練

與演習。 

二、辦理單位 

民政課、社會課、工務課、農觀課。 

貳、提供社區居民防救災基本訓練 

一、對策與措施 

配合防災社區實施計畫，提供社區居民防救災基本訓練。 

二、辦理單位 

民政課、埔里鎮災害防救志工隊。 

第柒節 特別災害之整備對策 

壹、毒性化學物質災害 

一、對策與措施 

1. 配合縣府及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應變諮詢中心建立各廠場災害應

變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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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蒐集毒災應變相關資

訊，整合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廠場防救基本資料。 

二、辦理單位 

清潔隊、農觀課。 

貳、生物病原災害 

一、對策與措施 

１.災情蒐集通報 

(1)  加強監視通報系統，建立生物病原災害通報警示機制 

(2)  研判流行發生之可能性，必要時請求上級單位疫情調查組織

實地查訪，以早期偵測是否發生流行，即時掌握異常狀況 

(3)  掌握各項傳染病疫情，並向相關權責單位通報 

２.避難收容與消毒防疫措施 

(1)  應考量生物病原災害、人口分布，規劃設立緊急收容場所作

為可能病例接觸者之收容。 

(2)  為有效緊急疏散、收容安置災民，應訂定緊急疏散、避難收

容計畫，該計畫需涵蓋：規劃避難收容所開設時機、作業程

序。 

(3)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加強已除污之生

物病原污染物及非生物病原污染物之廢棄物清理、環境消毒

及飲用水質抽驗等事項。 

(4)  規劃地區防救政策、業務計畫、協調病源防治等應變機制與

作業程序。 

(5)  加強相關業務人員、民眾防災應變教育訓練及演練。 

二、辦理單位 

衛生所、社會課、民政課、工務課、農觀課、清潔隊。 

參、輻射災害 

一、對策與措施 

１.整備各項所需民生物資 

針對在輻射災害發生，若需進行民眾收容安置時，應提供給民眾

的物資進行整備工作，包含民生物資與一般生活用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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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確保避難收容處所之設備與設施 

針對預先規劃的避難收容處所進行檢視，確保其有足夠的設備、

設施、物資，以供暫時避難的民眾使用。 

３.擬訂民政廣播系統與疏散撤離機制 

配合縣府協助各村設置民政廣播系統。在發生嚴重的核災事故後，

需進行廣播與警報，其所需的廣播設備、編組人力、車輛，以及疏散

撤離的路線等，應先依避難收容處所擇定位址先行進行規劃，方能在

事故發生的第一時間採取行動。可透過里長熱線電話（市話或手機）、

本所發話機管理器或南投縣災害應變中心專用電腦及電話等方式，執

行廣播，發布預警警報與相關之應變行動指示。 

二、辦理單位 

民政課、社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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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緊急應變對策 

第壹節 緊急應變體制 

壹、災害應變中心開設 

一、對策與措施 

公所應在災害發生或有災害發生之虞時，依據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機、

程序及編組作業要點，開設災害應變中心，公所應變體制主要是作為地方

上緊急事件處理的橋梁，在緊急應變中協助蒐集災情，小規模災情處理、

以及大規模災情通報給縣市或相關權責單位作最優先的處理。 

二、辦理單位 

民政課。 

貳、成立前進指揮所 

一、對策與措施 

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防救災業務單位「災害前進指揮所」之設置，

完成指揮權轉移，提供在地性之協助。 

二、辦理單位 

災害應變中心。 

第貳節 災害預報及警戒資訊發佈、傳遞 

壹、災害預報及警戒資訊接收 

一、對策與措施 

應接收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所發佈之本鎮相關災害警

戒資訊，並透過會議、簡訊、傳真、e-mail、電話等傳達方式，在第一時

間發送到所有相關人員手中。 

二、辦理單位 

災害應變中心。 

貳、災害預報及警戒資訊傳遞 

一、對策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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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鎮相關災害警戒資訊及經查通報之災情資訊應第一時間透過網路、

電話、廣播等方式發佈給民眾，使民眾有所防範。 

二、辦理單位 

災害應變中心。 

第參節 疏散撤離命令下達 

一、策略與措施 

當接收中央、縣府、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或災害應變中心研判下達

之疏散避難指示，應立即透過電話、廣播等方式傳達疏散避難訊息給村里

長及民眾，並調派人員進行疏散避難勸告或強制勸離。 

二、辦理單位 

民政課、消防分隊、警察分局。 

第肆節 避難收容與弱勢族群照護 

壹、設置臨時收容(善後處理場所) 

一、對策與措施 

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防救災業務單位「臨時收容(善後處理場所)」

之設置，提供在地性之協助。 

二、辦理單位 

民政課、社會課。 

貳、開設避難收容所 

一、對策與措施 

疏散避難指示確定後，應依緊急疏散、避難收容計畫，開設避難收容

所，需特別注意弱勢族群照護，並進行災民安置作業。 

二、辦理單位 

民政課、社會課、埔里鎮災害防救志工隊、各社區災害防救志工隊、

協作之 NPO、NGO。 

參、通報安置情形 

一、對策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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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災害情報蒐集及傳達計畫，將災民收容安置情形通報至本縣災害應

變中心，以利採取相關災害應變措施。 

二、辦理單位 

民政課、社會課。 

第伍節 救災物資之調度、供應 

壹、依計畫調度、供應 

一、對策與措施 

應依救災物資儲備與調度計畫調度供應災區民眾及避難收容所糧食、

飲用水及維持民生必需品。 

二、辦理單位 

社會課、埔里鎮災害防救志工隊、各社區災害防救志工隊、協作之

NPO、NGO。 

貳、物資不足需調度情況 

一、對策與措施 

遇物資不足需調度情況下，得視災情規模大小及所需資源請求本縣災

害應變中心支援協助。 

二、辦理單位 

民政課、社會課。 

第陸節 災情蒐集通報 

壹、依計畫辦理 

一、對策與措施 

應依災害情報蒐集及傳達計畫，將災害狀況及緊急處置情形通報本縣

災害應變中心。 

二、辦理單位 

民政課。 

貳、蒐集災害資訊與通報 

一、對策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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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災害發生初期，多方面蒐集生物病原災害現場災害狀況、醫療機構

生物病原災害病患人數情況等相關資訊，必要時透過衛生醫療、消防、警

察、民政等系統進行災情相關資料蒐集及相關危害查報工作，並通報上級

機關。 

二、辦理單位 

衛生所。 

第柒節 搜救、滅火、緊急運送及醫療救護 

壹、搜救 

一、對策與措施 

1. 應依消防搜救搶救相關方法、程序進行災民搜救。 

2. 應研判災害規模，請求本縣災害應變中心支援協助或發動社區災

害防救團體及民間災害防救志願組識協助有關機關進行災民搜

救及緊急救護。 

二、辦理單位 

消防分隊、民政課。 

貳、滅火 

一、對策與措施 

1. 應依消防滅火相關方法、程序進行災區滅火救援。 

2. 應研判災害規模，請求本縣災害應變中心支援協助，必要時得請

求縣政府消防局統一調派未受災區之消防機關協助災區滅火行

動，並整合協調滅火事宜。 

二、辦理單位 

消防分隊。 

參、緊急運送之原則 

一、對策與措施 

應考量災害規模、緊急程度及重要性等因素，實施局部或區域性交通

管制措施，並緊急修復毀損之交通設施，以利緊急運送。 

二、辦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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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分局、工務課。 

肆、緊急運送對象之設定 

一、對策與措施 

１.第一階段 

(1)  從事搜救與醫療救護等人命救助所需之人員與物資。 

(2)  消防搶救活動等防止災害擴大所需之人員與物資。 

(3)  各災害防救機關緊急應變人員，電信、電子、瓦斯及自來水

等設施確保所需之人員。 

(4)  緊急運送所需設備、緊急修復及交通管制所需之人員與物

資。 

２.第二階段 

(1)  持續上述第一階段。 

(2)  食物及飲用水等維持生命所需之物資。 

３.第三階段 

(1)  持續上述第二階段。 

(2)  災後復原所需之人員及物資。 

(3)  生活必需品。 

二、辦理單位 

衛生所、消防分隊、社會課、民政課。 

伍、緊急運送暢通之確保 

由警察機關配合進行道路交通之管制。 

一、對策與措施 

1. 警察機構除蒐集來自災害現場之交通路況與有關災害資訊外，應

迅速掌握防汛搶險所需的道路或交通狀況。 

2. 為確保緊急活動，警察機關得採取禁止一般車輛通行之交通管制，

並在災區外周邊警察或義交協助下，實施全面性之交通管制。 

3. 警察機關實施交通管制，應使民眾周知。 

4. 為確保緊急運送，警察機關得採取拖吊阻礙車輛或利用警車引導

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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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單位 

警察分局。 

陸、直升機運送請求 

一、對策與措施 

於必要時請求上級政府運用具有機動性之直昇機實施緊急運送相關

事宜。 

二、辦理單位 

消防分隊。 

柒、醫療救護 

一、對策與措施 

1. 應依消防救護相關程序進行災區醫療救護，通知轄區醫療機關待

命收治傷患。 

2. 應研判災情，請求本縣災害應變中心支援協助，必要時得要求醫

療機構派遣緊急醫療救護人員對其他受災區提供協助。 

二、辦理單位 

衛生所、消防分隊。 

第捌節 衛生保健、防疫及罹難者屍體處理 

壹、衛生保健 

一、對策與措施 

1. 應供應災區藥品醫材需求，必要時得請求本縣災害應變中心支援

協助。 

2. 應提供或協調急救責任醫院醫護人員提供災區巡迴保健服務。 

二、辦理單位 

衛生所。 

貳、防疫 

一、對策與措施 

應採取室內外的消毒防疫措施，以防止疫情孳生；至於防疫人員之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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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及防疫藥品之供應，必要時得請求本縣災害應變中心支援協助。 

二、辦理單位 

衛生所、清潔隊。 

參、罹難者屍體處理 

一、對策與措施 

應及時協調地檢署儘速進行罹難者屍體相驗工作，並協助家屬協調殯

葬業者進行遺體殯葬事宜，必要時得請求本縣災害應變中心支援協助。 

二、辦理單位 

警察分局、民政課。 

第玖節 二次災害之防止 

災害發生後會連動引發「二次災害」的發生，例如：火災、疫情、廢棄

物、危險建築物等，應加強防災措施，以減低一次災害的損失，加強避難與

復原措施，避免二次災害的發生。 

壹、緊急抽驗 

一、對策與措施 

為防止爆炸、火災、飲用水、水體及土壤污染等二次毒性化學物質災

害發生，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防救災業務單位進行緊急抽驗、檢測、

補強措施及對剩餘毒性化學物質依法處理。 

二、辦理單位 

農觀課、清潔隊。 

貳、農作物汙染檢驗 

一、對策與措施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防救災業務單位進行毒災災區農作物污染檢

驗工作。 

二、辦理單位 

清潔隊、農觀課。 

第壹拾節 特別災害之應變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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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毒性化學物質災害 

一、對策與措施 

１.災害現場控制 

(1)  應向縣府、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或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應變

諮詢中心請求專技人員支援現況之掌握及徵調、廢棄物處理

防疫及衛生保健、防止毒性化學物質外洩─督導現場毒性化

學物質災害之處理及技術諮詢。 

(2)  應配合縣府、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協調業界採取環境清理

措施，以控制災情。 

二、辦理單位 

清潔隊、農觀課、衛生所。 

貳、生物病原災害 

一、對策與措施 

１.災情蒐集通報 

於災害發生初期，多方面蒐集生物病原災害現場災害狀況、醫療

機構生物病原災害病患人數情況等相關資訊，必要時透過衛生醫療、

消防、警察、民政等系統進行災情相關資料蒐集及相關危害查報工作，

並通報上級機關。 

２.疫情調查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防救災業務單位進行流行病學調查、監

測及送驗事宜。 

３.醫療控制 

(1)  到院前緊急醫療工作：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防救災業務

單位進行傷患疏散、傷患檢傷、傷患治療、現場資源管理，

依病情轉介適當醫療機構等病患分送。 

(2)  協助後續照護及轉院、後送之聯繫及通報。 

４.相關配合作業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防救災業務單位進行危害或疾病管制相

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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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醫療救護 

(1)  由轄區醫療機關設置急救站，消防分隊負責現場災害搶救、

傷患急救及後送就醫。 

(2)  應研判災情，請求本縣災害應變中心支援協助，必要時得要

求醫療機構派遣緊急醫療救護人員對其他受災區提供協助。 

６.緊急運送作業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防救災業務單位進行感染者、疑似感染

者及檢體之運送。 

二、辦理單位 

衛生所、災害應變中心、消防分隊、警察分局。 

參、輻射災害 

一、對策與措施 

１.確認事故類型與等級 

於事故發生或接獲警報時，確認事故類型與等級，做為採取後續

決策及行動的依據。 

２.與縣府進行聯繫 

在確認輻災事件類型與等級後，應儘速與縣府聯繫，回報鎮中心

開設情形及支援請求項目請求其支援。 

３.進行廣播發佈掩蔽訊息 

在接獲原能會（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南投縣災害應變中心下令

掩蔽及發放預警警報通知，下令利用民政廣播系統通報轄內各里民，

並由警政組進行巡邏車廣播作業，使民眾瞭解目前狀況以減少其恐

慌。 

４.疏散撤離民眾 

當發生輻災事故，確認有輻射外洩，且可能須執行輻災事故民眾

防護行動者時，需與縣府保持密切聯繫，確認影響範圍，並考慮到民

眾可能恐慌的情形，應動員公所內各單位人員，按事先所規劃之編組，

儘速前往各處疏散撤離民眾，以減少其受輻射污染的可能，在進行疏

散撤離時也應特別注意弱勢族群的撤離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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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收容民眾 

在輻災事故發生而民眾無法返家與依親時，公所應開設避難收容

處所進行臨時性之收容，開設避難收容處所前需與縣府確認輻射影響

範圍，選擇範圍外之地點進行開設，並發放所需物資給民眾使用。另

外也需注意管理民眾減少外出，避免受到放射性物質影響。 

６.進行交通管制 

在輻災事故發生，公所進行廣播與警報發布後，為避免民眾因恐

慌，駕車逃離事故影響範圍，而造成交通堵塞或事故等狀況，公所應

儘速聯繫警政單位，請求其派員至各重要路口或路段，進行交通管制

與疏導工作。另外，也應避免鎮外民眾進入事故影響範圍。 

７.協助民眾就醫 

在民眾可能遭受輻射污染或有任何傷病痛時，應協助其儘速就醫，

並掌握狀況回報至縣府災害應變中心。 

８.物資管理與行政支援 

協助縣府針對民眾所需物資進行管理與發放，以及各項相關行政

作業的支援工作。 

二、辦理單位 

民政課、社會課、衛生所、警察分局、消防分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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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復原重建對策 

第壹節 災情勘查與緊急處理 

壹、依災情勘查計畫進行 

一、對策與措施 

災害發生後，在確保勘查人員安全條件下，依災情勘查計畫進行災情

蒐集、勘查與統計。包含： 

1. 受災情況描述。 

2. 人員傷亡統計。 

3. 農經損失統計。 

4. 道路、公共設施損失統計。 

5. 私人建物財產損失統計。 

二、辦理單位 

消防分隊、警察分局、民政課、工務課、農觀課、社會課。 

貳、必要時請求協助 

一、對策與措施 

必要時得請求縣府或邀集專家學者協助勘災作業。 

二、辦理單位 

民政課、社會課、農觀課、工務課 

參、配合進行事件調查鑑定 

一、對策與措施 

應配合執行衛生署相關規定提供病疫調查資料協助上級機關進行生

物病原災害事件之調查鑑定。 

二、辦理單位 

衛生所。 

肆、人員之就醫治療與復健 

一、對策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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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防救災業務單位進行病患及接觸者後續醫療

訪視追蹤。 

二、辦理單位 

衛生所。 

第貳節 協助復原重建計畫訂定實施 

一、對策與措施 

1. 應依本鎮道路災害搶險、搶通及復原工務開口合約進行復原措施，

或視災害規模請求縣府協助訂定復原重建申請計畫，並與縣府協

商重建經費來源與分配；計畫通過後，根據計畫所規劃之時程儘

快完成重建復原之工作項目。 

2. 應督促執行修復受災設施如道路、鐵路設備等設施受損之重建以

恢復原有功能為基本考量，並從防止再度發生災害之觀點，施以

改良之修復。 

二、辦理單位 

工務課。 

第參節 社會救助措施之支援 

壹、配合說明社會救助措施 

一、對策與措施 

應配合縣府公開說明相關重建、救助、補助辦法及管道，並代收(代

辦)申請手續相關事宜，進行社會救助措施。 

二、辦理單位 

社會課、民政課。 

貳、受災證明書之核發 

一、對策與措施 

１.災害證明 

(1)  災區證明書：檢具全戶戶籍謄本、印章、里長證明書（需經

當地派出所管區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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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農業天然災害證明：檢具身分證、印章、土地所有權狀或土

地登記簿謄本、災害照片。 

(3)  其他災情勘查、鑑定：關於專業技術之鑑定，得經本所依業

管權責向縣政府有關機關或建築師公會、土木技師公會申請

調查。 

２.災害救助金 

(1)  災害救助勘查：應備災害救助勘查表、全戶戶籍謄本、災害

照片，經里幹事、里長、管區員警查報後，由本所社會課轉

陳南投 縣政府社會及勞動局核定。 

(2)  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身分證、印章、土地所有權狀或土地登

記簿謄本、農會帳戶、災害照片。 

３.災害減免 

(1)  教育費用：逕向就讀之學校領取天然災害證明書，本所核定

後由各該學校辦理之。 

(2)  稅捐減免：應備身分證、印章、災害照片至本所財政課或逕

向稅捐單位辦理。 

(3)  健保費用：應視狀況，由本所社會課向主管單位統一申請延

期繳納、優惠或分期繳納。 

二、辦理單位 

民政課、社會課、工務課、農觀課。 

第肆節 災民救助金之核發 

一、對策與措施 

應對受災區居民受災情形逐一清查登錄，依相關法令規定發予災害救

助金。 

二、辦理單位 

民政課、社會課。 

第伍節 災民生活之安置 

一、對策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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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南投縣重大災害救濟安置執行計畫辦理。 

二、辦理單位 

社會課。 

第陸節 財源之籌措 

一、對策與措施 

有效推動受災區綜合性復原與重建，應確實依災害防救法第 43 條及

其施行細則等相關規定，本移緩濟急原則籌措財源因應。 

二、辦理單位 

財政課。 

第柒節 災後重建對策之宣導 

一、對策與措施 

對受災區實施之災後重建對策等相關措施，應廣為宣導使災民周知；

必要時建立綜合性諮詢窗口。 

二、辦理單位 

民政課。 

第捌節 損毀設施之修復 

一、對策與措施 

1. 應依本鎮道路災害搶險、搶通及復原工程開口合約進行復原措

施。 

2. 應聯繫公共事業依其災害應變計畫進行公共事業設施之修復。 

二、辦理單位 

建設課、各公共事業單位。 

第玖節 災區環境復原 

壹、廢棄物清理及消毒 

一、對策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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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調派清潔單位處理災區廢棄物、垃圾等及環境清理消毒，且應規劃

廢棄物堆置地點，視災害規模請求縣府支援協助。 

二、辦理單位 

清潔隊。 

貳、環境維護重建 

一、對策與措施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防救災業務單位進行災害地區及疑似污染地

區之總結清消，環境清潔工作、災害地區環境採樣，後續監測環境檢驗，

及感染廢棄物清消後之清運、銷毀 

二、辦理單位 

衛生所、清潔隊。 

第壹拾節 災民安置 

一、對策與措施 

應協助暫時無法返家居民或因居住場所毀損且無力重建者，依緊急疏

散、避難收容計畫，協助災民長期收容安置。 

二、辦理單位 

社會課。 

第壹拾壹節 特別災害之復原對策 

壹、毒性化學物質災害 

一、對策與措施 

1. 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防救災業務單位進行嚴重危害污染區實施

警戒區隔離及災區監控、追蹤管制事項。 

2. 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防救災業務單位進行毒性化學物質發生洩

漏、爆炸、燃燒、化學反應及運輸等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

毒災事故進行勘查、蒐集事證，提供在地性協助毒性化學物質災

害原因調查。 

二、辦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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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觀課、消防分隊、警察分局。 

貳、重大交通事故災害 

一、對策與措施 

１.協助復原重建計畫訂定實施 

(1)  應依本鎮道路災害搶險、搶通及復原工務開口合約進行復原

措施，或視災害規模請求縣府協助訂定復原重建申請計畫，

並與縣府協商重建經費來源與分配；計畫通過後，根據計畫

所規劃之時程儘快完成重建復原之工作項目。 

(2)  應督促執行修復受災設施如道路、鐵路設備等設施受損之重

建以恢復原有功能為基本考量，並從防止再度發生災害之觀

點，施以改良之修復。 

二、辦理單位 

工務課。 

參、生物病原災害 

一、對策與措施 

１.災情勘查與緊急處理 

(1)  應配合執行衛生署相關規定提供病疫調查資料協助上級機關

進行生物病原災害事件之調查鑑定。 

(2)  人員之就醫治療與復健 

(3)  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防救災業務單位進行病患及接觸者

後續醫療訪視追蹤。 

２.災區環境復原 

環境維護重建：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防救災業務單位進行災

害地區及疑似污染地區之總結清消，環境清潔工作、災害地區環境採

樣，後續監測環境檢驗，及感染廢棄物清消後之清運、銷毀。 

二、辦理單位 

衛生所。 

肆、輻射災害 

一、對策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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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災害其災後復原遠非公所能力與資源所及，因此在此階段的工作

當中，公所主要扮演配合及協助的角色。 

１.協助環境除污 

協助國軍及其他專業單位進行環境除污工作，派遣人員引導等。 

２.廣播與警報解除 

在確認各項除污工作進行完畢後，進行廣播與警報解除。 

３.統計與調查傷亡情形 

聯繫衛生所，請求其協助與配合統計與調查傷亡情形，並將之回

報至縣府。 

二、辦理單位 

清潔隊、民政課、衛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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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計畫經費與執行評估 

第壹節 災害防救預算 

本鎮執行災害防救業務相關經費如表 6 所示 

表 6 計畫經費表 

資料來源：本計畫製表 

負責單位 計畫名稱 用途別 預算數 經費來源 期程 備註 

災害應變

中心 
災害準備金 預備金 7,052,000 本預算 114年度 

 

第貳節 短中長期防救災重點工作事項 

本鎮災害防救會報每年應訂定或修訂短中期防救災重點工作事項表，並

指定本鎮權責單位推動各重點工作事項。依據短、中、長期計畫規劃改善措

施建議如下： 

一、短期 

1. 進行社區防災宣導與防災教育。 

2. 化基層防災人員素質，定期舉行教育訓練。  

3. 定期進行河道及排水溝疏通維護，降低水路阻塞而引發災害的風

險。 

4. 低窪區域排水改善工程若尚未完工，雨季應注意排水情況。 

5. 針對排水系統進行定期與不定期巡查與控管，維護建置之易淹水

地區水情監測系統。 

6. 災後進行致災原因判識並建置致災地點與成因資料庫。 

7. 土石流及崩塌區域上游為陡峭或原始林位置，其改善工程若尚未

完工，雨季應注意情況砂石淤積。 

8. 定期進行河道、排水溝疏通維護及砂石清運，降低水路阻塞而引

發災害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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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配合縣府針對排水系統巡查與控管，維護建置特定災害區域之監

測系統。 

10. 崩塌區域上游為陡峭或原始林位置，其改善工程若尚未完工，雨

季應注意情況砂石淤積。 

11. 搶救災應變資源及救濟、救急物資整備。 

12. 定期檢查避難收容場所狀態，保持物資運送及疏散避難路線暢

通。 

13. 定期檢查並管理避難收容場所並整備救濟、救急物資資源。 

14. 宣導及設置之警告標語。 

二、中期 

1. 持續評估並建置易淹水地區及高潛勢區水情監測系統。 

2. 進行排水系統的調查與規劃改善相關計畫。 

3. 提升自主防災，推動防災社區與志工招募，持續進行宣導與防災

教育。 

4. 持續評估並建置土石流地區及高潛勢區水情監測系統設置。 

5. 進行攔砂壩疏濬系統的調查與規劃改善相關計畫。 

6. 提升自主防災，推動防災社區志工進行宣導與防災教育。 

7. 持續評估並建置易崩塌地區及坡地崩滑高潛勢區與水情監測系

統設置。 

8. 配合進行易崩塌地區及坡地崩滑高潛勢區及攔砂壩疏濬系統的

調查與規劃改善相關計畫。 

9. 避難路線及緊急避難收容場所相應性檢討。 

10. 防災據點適震性評估，管理及維護計畫。 

11. 民間救濟、救急物資運用計畫，資源整備管理計畫。 

12. 配合各相關單位進行維生管線電信、電力、自來水、瓦斯及交通

道路橋梁等管理及維護規畫及施行。 

13. 配合相關單位公有、私有林地事業單位之林地經營管理及運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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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14. 民間救濟、救急物資運用計畫，資源整備管理計畫。 

15. 配合相關單位進行各事業單位之消防安檢等運作工作。 

16. 配合相關單位進行各事業單位之疫病防治等運作工作。 

17. 配合相關單位重要道路、橋梁設施之易肇事口設置監測動態監視

系統。 

18. 定期進行救災設備器材資料庫建置，並擬定管理、保養、檢查等

措施。 

19. 配合相關單位建立各種災害緊急應變處理作業程序。 

20. 如發生飛安事故，事前須規劃陸地區域疏散撤離或臨時收容處

所。 

21. 定期進行救災設備器材資料庫建置，並擬定管理、保養、檢查等

措施。 

22. 對列管事業單位(廠商)進行減災防災宣導，定時監控；針對轄內

定期督導各場所輻射設備或放射性物質之安全管理情形。 

23. 建置列管事業單位(廠商)資料庫，申報、分類、標示及安全運送

等作業程序。 

24. 對列管事業單位(廠商)進行減災防災宣導，定時監控；確保油料

管線、輸電線路運作設施之安全管理。 

25. 配合各單位進行各事業單位之農漁畜業等運作工作。 

26. 配合各單位公共用水設施、用水資源及水利設施之監測系統規劃

及運作。 

三、長期 

1. 持續進行易淹水地區排水系統整合與改善。 

2. 強化防救災整合能量，利用數位 APP 等災害電子情資分析平台。 

3. 持續評估並建置易淹水潛勢區及危險橋梁水情監測系統。 

4. 配合相關單位集水區整體保育治理規劃及措施。 



60 

 

5. 持續進行土石流地區攔砂壩疏濬系統整合與改善。 

6. 強化防救災整合能量，利用數位 APP 等災害電子情資分析平台。 

7. 持續評估並建置土石流潛勢區及攔砂壩設置與維護監測系統。 

8. 持續進行易崩塌地區攔砂壩疏濬系統整合與改善。 

9. 持續評估並建置易崩塌地區及坡地崩滑高潛勢區及攔砂壩設置

與維護監測系統。 

10. 配合相關單位集水區整體保育治理規劃及措施及易崩塌地區監

測系統設置。 

11. 配合各單位強化維生管線耐震能力、增加管線設施抗壞能力、共

同收容化、地震監測與系統控制。 

12. 配合各單位建築耐震度及設施維護及確保。 

13. 配合相關單位森林火災及火勢易擴展之高危險區域)劃定危險範

圍。 

14. 配合各單位消防設施維護及確保。 

15. 配合相關單位工業廠商易燃物質之高危險區域)劃定危險範圍、

評估應變等處置作為。 

16. 配合相關單位醫療院所之醫療救護劃定範圍、評估應變等處置作

為。 

17. 配合各單位醫療設施維護及確保。 

18. 配合相關單位重要道路、橋梁設施之維護管理。 

19. 配合相關單位交通安全管理規範之建立。 

20. 建立動員人力編組，擬定通聯方式，並確保通訊暢通，一有空難

災害發生時及能動員相關人力投入災害現場。  

21. 配合相關單位交通安全管理規範之建立。 

22. 配合相關單位放射性物質使用場所及設施之維護管理，監測管制

等預警系統之設置規劃。 

23. 建置安全資料及防救作業程序及手冊，並建立健全之查通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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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24. 配合相關單位油料管線、輸電線路設施之維護管理，監測管制等

預警系統之設置規劃。 

25. 配合相關單位農漁畜劃定範圍、評估應變等處置作為。 

26. 配合各單位農漁畜設施維護及確保。 

27. 配合公共用水設施、用水資源及水利設施之監測系統維護管理。 

第參節 執行成效評估機制 

1. 本鎮災害防救會報應每年定期召開防救災工作自評會議，得邀集上

級政府災害權責機關或專家學者共同組成評鑑團隊，依本鎮防救災

工作執行成效評估表進行成效評估。 

2. 依本鎮防救災工作執行成效評估表進行成效自評，評分等第區分：

(1)特優：90 分以上。(2)優等：80 分以上，不及 90 分。(3) 甲等：

70 分以上不及 80 分。(4)乙等：60 分以上不及 70 分。(5)丙等：60

分以下。本鎮災害防救會報應依評分結果進行獎懲。 


